镇原县孟坝镇污水处理站尾水人工湿地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bookmark: _Hlk511136388]2025年9月19日， 镇原县孟坝镇污水处理站尾水人工湿地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召开了“镇原县孟坝镇污水处理站尾水人工湿地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
验收组由建设单位、验收调查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和3位特邀专家组成（名单附后）。会前，验收组成员对本项目环保设施和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环保设施及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的汇报和庆阳洁达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情况的介绍。经会议决定，形成的验收组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镇原县孟坝镇孟坝村污水处理站西北2km，地理坐标为（E107°15′52.6647″，N35°49′55.0642″）
镇原县孟坝镇污水处理站尾水人工湿地工程位于庆阳市镇原县孟坝镇，占地面积约23.9亩，项目占地类型为建设用地，处理规模2500m3/d，其中潜流湿地占地面积约12亩，有效面积7000m2，表面流及配套设施等占地面积约11.9亩。
本工程主体采用潜流人工湿地+表面流人工湿地组合工艺，对孟坝镇污水处理站尾水进行进一步深度处理。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2023年3月委托甘肃盛源共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镇原县孟坝镇污水处理站尾水人工湿地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2023年7月7日取得庆阳市生态环境局镇原分局出具的环评批复（庆环镇审字【2023】10号），同意该项目建设。本项目于2023年8月开工建设，2025年7月建成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投资1432.66万元，环保投资19.6万元，占总投资1.37%。
（四）验收范围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范围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评价范围一致，本次调查的工作范围与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范围一致，重点是生态环境、环境空气、水环境、声环境、固体废物等影响。
二、工程变更情况
根据调查，工程已竣工。建设地点、工程性质、生产工艺、工程技术指标均未发生重大变动。批复中各项措施已落实无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措施及验收调查结果
[bookmark: _Toc233529378]（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通过实地踏勘、资料查询，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对施工场地设置围挡、围护措施，定期洒水，并于大风及干燥天气增加洒水次数，对渣土等采用防尘网遮盖，大风天气停止施工，运输车辆进行遮盖等抑尘措施，控制扬尘污染对周边大气环境的影响；施工地修建临时沉淀池对废水进行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不外排；项目施工期间主要噪声源为推土机等施工机械和运输机械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局施工现场，选用低噪设备，加强车辆管理，尽量避免鸣笛，未对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施工期建设单位对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后回收利用，未有随意丢弃倾倒现象。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废气：项目运营期进水为镇原县孟坝镇污水处理站的出水，且污水主要在潜流人工湿地种植土层以下，H2S、NH3等恶臭气体产生量较小，通过监测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厂界废气排放最高允许浓度中二级标准。
废水：孟坝污水处理站人工湿地，进水水质要求严格按照设计标准进水，镇原县孟坝镇污水处理站出水（湿地进水）水质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湿地工程处理出水主要指标基本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 
[bookmark: _GoBack]固废：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运往指定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秋冬季定期收割的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中种植的水葱、香蒲等挺水植物外运出售用于造纸和编织。
噪声：噪声源应设消音、吸音设施，机组设分离基础、建筑隔声和橡胶垫片减震等措施减少设备噪声影响。注意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减少设备异常运转的噪声影响。
上述措施均已落实。
四、验收结论
本工程已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施工单位基本按照《镇原县孟坝镇污水处理站尾水人工湿地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要求及环境管理部门的审批意见采取了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境管理部门审批意见要求。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重大生态破坏，未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未发生重大变动。落实了相应的环保设施，试运行正常。试运行期间环境质量监测结果符合相关要求，污染物达标排放。基本具备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五、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环保管理制度专人负责制，加强对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的管理与检查，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遵守环评报告、环评批复及本调查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落实环保措施，杜绝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3）建议在线监测室安装稳压装置，设置备用电源及空调，保持在线监测站温度恒定。
（4）湿地部分池体、植物未设置标识牌，建议尽快设置。
六、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专项验收组人员名单（名单附后）。

                庆阳市生态环境局镇原分局
                          2025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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